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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四条的规
定，现发布2019年度义乌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一、综述

2019年，义乌市以生态文明示范创建为引领，狠抓环
保督察整改，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全面超额完成年
度工作任务和上级考核目标，生态环境质量显著改善。全
年城市空气质量AQI优良率为95.1%，同比提高4.1个百
分点；PM2.5年均浓度为32μg/m3，同比下降3μg/m3，空气
质量优于国家二级标准；全市7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全部达到或优于Ⅱ类水，8个县控及以上断面水质达标
率100%，水质省考优秀；生态文明建设年度评价（绿色发
展指数）得分81.10分，位居全省第八，金华首位；入选浙江
省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建设，获得省补资
金8000万；成功创建成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市，连续三
年夺得“五水共治”大禹鼎，获评“美丽浙江”建设工作优秀
市，荣获“美丽浙江”十大特色体验地称号。

二、环境质量状况

（一）水环境
1. 地表水。2019 年，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对我市义乌江、南江、大陈江和洪巡溪
12个地表水断面开展了12次（1次/月）24个项目的常规
监测。监测数据表明：2019年义乌江、南江、大陈江和洪
巡溪10个地表水断面（不包括义东桥、方塘两个入境断
面）108站次常规监测中，总体水质保持稳定。其中，Ⅱ类
14站次，占13.0%，Ⅲ类94站次，占87.0%。（结果见图1）

从氨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等3个指标的综合污染
指数来看：义乌江、南江出境断面水质较入境断面有所下
降，综合污染指数分别上升13.8%和12.2%。（结果见图2）

义乌江塔下洲国控断面：2019 年氨氮浓度0.64mg/
L，总磷浓度0.131mg/L，高锰酸盐指数浓度3.3mg/L，较
2018年氨氮和高锰酸盐指数有所下降，总磷指标略有上
升。（结果见图3）

南江桥国控断面：2019 年氨氮浓度0.42mg/L，总磷
浓度0.142mg/L，高锰酸盐指数浓度3.1mg/L，较2019年
高锰酸盐指数有所下降，总磷和氨氮指标略有上升。（结
果见图4）

2.交界断面。根据《浙江省跨行政区域河流交接断面
水质保护管理考核办法》（浙政办发〔2013〕134号），2019
年我市义乌江低田、洪巡溪石斛桥和大陈江龙潭3个出
境断面氨氮、总磷、高锰酸盐指数3项指标均达到水质目
标要求，2019年度考核结果为“优秀”。

义乌江低田出境断面：2019 年氨氮浓度0.37mg/L，
总磷浓度 0.142mg/L，高锰酸盐指数浓度 4.0mg/L，较
2018年氨氮、总磷指标略有下降，高锰酸盐指数略有上
升。（结果见图5）

洪巡溪石斛桥出境断面：2019 年氨氮浓度0.58mg/
L，总磷浓度0.177mg/L，高锰酸盐指数浓度4.0mg/L，较
2018 年氨氮、总磷指标持平，高锰酸盐指数略有下降。
（结果见图6）

大陈江龙潭出境断面：2019 年氨氮浓度0.33mg/L，
总磷浓度 0.119mg/L，高锰酸盐指数浓度 1.9mg/L，较
2018年氨氮指标略有上升，总磷指标持平，高锰酸盐指
数指标略有下降。（结果见图7）

3.小流域。2019年对我市的41条小流域61个断面开
展了12次（1次/月）的水质常规监测，监测项目为氨氮、
总磷，入江口断面增加高锰酸盐指数。监测数据表明：
2019年41条小流域61个断面均达到Ⅲ类水质。

4. 饮用水。2019 年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 -2002），对八都水库、巧溪水库2个城市集中
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开展了12次（1次/月）29个项目的
常规监测，4次（1次/季度）33个优选特定项目的水质补
充监测，1次109个项目的全项监测。2个城市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地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水标
准，达标率均为100%。

对岩口水库、柏峰水库、枫坑水库、卫星水库、王大坑水
库5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开展了12次（1次/月）29个
项目的常规监测。5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符合《地表水环
境质量标准》相关标准，达标率均为100%。（结果见图8）

图8 2019年全市7个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情况
（二）大气环境
2019年，我市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相比2018年明显好

转，全年共监测365天，有效天数365天，其中，AQI指数
≤50（优）的天数为116天，占本年度天数的31.80%；50＜
AQI 指数≤100 的天数（良）为 231 天，占本年度天数的
63.3%；100＜AQI指数≤150的天数（轻度污染）为18天，
占本年度天数的 4.90%。AQI 优良天数占全年天数的
95.1%，比去年同期升高了4.0%。空气污染综合指数在全
省58个（县）市区中排名第46名。（结果见图9）

细颗粒物（PM2.5）年均浓度为32μg/m3，比2018年下
降 8.6% ；95 百 分 位 浓 度 为 64μg/m3，比 2018 年 下 降
13.5%。按年均浓度值和第95百分位浓度评价均达标。

臭 氧（O3）年 均 浓 度 为 80μg/m3，比 2018 年 下 降
5.9%；90百分位浓度为132μg/m3，比2018年下降6.38%。
按年均浓度值和第90百分位浓度评价均达标。

二氧化氮（NO2）年均浓度为36μg/m3，与2018年保
持不变；98百分位浓度为75μg/m3，比2018年下降3.8%。
按年均浓度值和第98百分位浓度评价均达标。

一氧化碳（CO）年均浓度为0.7mg/m3，与2018年保
持不变；95百分位浓度为1.1mg/m3，比2018年上升10%。
按年均浓度值和第95百分位浓度评价均达标。

可吸入颗粒物（PM10）年均浓度为59μg/m3，比2018
年上升7.3%；95百分位浓度为129μg/m3，比2018年下降
13.2%。按年均浓度值和第95百分位浓度评价均达标。

二氧化硫（SO2）年均浓度为8μg/m3，比2018年上升
14.3%；98百分位浓度为15μg/m3，比2018年下降6.3%。按
年均浓度值和第98百分位浓度评价均达标。（结果见图10）

（三）降水
2019 年降水量为 1896.8mm，比 2018 年同期上升

399.7mm。全年共采集降水样品127个，其中酸雨（pH值
≤5.60）样品 53 个，酸雨频率 41.7%，比去年同期下降
13.3%，酸雨量占总降水量的 54.2%，比去年同期下降
30.9%。（结果见图11）

本年度降水pH值分布在范围为4.22-6.79之间，pH
值年雨量加权平均值为5.36，比2018年上升0.37%；硫酸
根分布在范围为 0.49-1.98 之间，硫酸根年平均值为
1.29，比2018年下降56.8%。

（四）声环境
1.功能区噪声。2019年居民文教区、混合区、工业集中

区、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声环境昼夜等效声级情况为：居民文
教区噪声昼夜等效声级为54.8dB(A)，混合区噪声昼夜等效
声级为 57.3dB(A)，工业集中区噪声昼夜等效声级为 60.1
dB(A)，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噪声昼夜等效声级为63.3dB(A)。

2.交通噪声。2019年我市的交通干线声环境质量相比
2018年有所上升。全市主要交通干线的平均车流量为2862
辆/小时，道路交通干线噪声的平均等效声级为67.3dB(A)，
比2018年下降0.5dB(A)。

3.区域环境噪声。2019年义乌市区域环境噪声等效声
级为53.4dB(A)，比2018年下降1.0dB(A)。从声源状况看，我
市噪声来源以生活噪声、工业噪声和交通噪声为主。从暴露
在不同等效声级下的面积和人口分布情况看，以46-50dB
(A)、51-55dB(A)和56-60dB(A)范围为主，声级覆盖面积分
别占总网格面积的8.7%、83.1%和7.7%，声级覆盖人口分别
占总网格人口的7.6%、81.1%和11.0%。

（五）固体废物
2019 年全市固体废物产生量 140.73 万吨，其中，工业

固体废物产生量36.85万吨，集中式污水厂污泥产生量13.2
万吨，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90.45万吨，医疗废物产生量为
0.23万吨。（结果见图12）

1.工业固体废物。全市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36.85万吨
（含危险废物4.8万吨），综合利用量32.05万吨，处置量4.78
万吨。主要工业固废种类包括炉渣、废水处理后产生的污
泥、粉煤灰、飞灰等。（结果见表1）

表1 2019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及利用情况

2.工业危险废物。全市工业危险废物产生量4.8万吨，
处置量4.78万吨，贮存量0.02万吨。其中，浙江华川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电气部）和浙江华川深能环保有限公司生活垃
圾焚烧飞灰产生量为3.07万吨，处置量3.07万吨，处置去向
为固化后进入义乌市塔山生活垃圾填埋场分区填埋；其他
工业企业危险废物产生量为1.73万吨，主要为表面处理废
物（电镀、酸洗、制版等行业废水处理后产生的污泥）和废乳
化液、化工原料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渣等，均严格按照国家
危险废物的相关管理要求，落实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及转
移联单制度，做到产生、收集、储运、处置全程监管。

3.医疗废物。全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产生量0.23
万吨，处置量0.23万吨，处置率100%。医疗废物统一委托金
华市莱逸园环保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无害化焚烧处置。

4. 城市生活垃圾。全市城市生活垃圾产生量 90.45 万
吨，处置量90.45万吨，处置率100%。城市生活垃圾由市环
卫处统一收集，运往浙江华川深能环保有限公司作焚烧发
电或义乌市塔山垃圾填埋场卫生填埋或再生资源利用中心
沼气发电，其中焚烧发电处置量84.69万吨，卫生填埋处置
量5.35万吨，沼气发电处置量0.41万吨。

5.集中式污水处理厂污泥。全市9座集中式污水处理
厂产生污泥13.2万吨，利用处置方式为到浙江金华科葆科
技有限公司等公司焚烧处理或建材利用，处置率100%。

6.危险废物处置设施。我市现有危险废物处置单位有
浙江盈晟环保科技有限公司一家，许可证号为浙危废经第
3307000165号，有效期至2025年4月29日，经营危险废物
类别为废机油滤芯及含油废金属、废包装桶，经营规模
5500吨/年。

三、环保工作专题

（一）领导重视，凝心聚力狠抓工作落实。一是建立生态
环保工作定期议事和交办制度。市委常委会、市政府常务会
议、市政府专题会定期听取生态环保工作汇报，市主要领导
高度重视，直接部署和督办重点难点问题，会后以市委交办
单和督考办督办单形式移交整改，有效推动相关部门和各
镇街履职到位。二是谋划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以生态文
明示范创建行动为总抓手，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生态文明
建设高质量推进美丽义乌发展的实施意见》，形成“1+2+4+
10+X”生态文明建设体系，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高
水平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推动美丽义乌发展。三是加
大生态环保考绩和督查力度。将蓝天保卫、水污染防治、环
境管理、督察整改纳入镇街、机关单位年终考绩，持续开展
镇街生态环保“红黄旗”攻坚竞赛，常态化推动重点任务落
实到位。强化日常督查抓落实，每月调度工作进展实施通
报，晒实绩、比进度；定期实地走访检查，督查进展和存在问
题，及时交办落实整改。四是凝聚社会共识合力攻坚。充分
发挥“特别关注”“今日观察”“监督台”等栏目的舆论监督作
用，刊登、播放监督性报道50余篇，最大限度凝聚民间绿色
力量，营造社会共治良好氛围。

（二）聚势攻坚，高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一是奋力
打好“蓝天保卫战”。全面分析影响义乌空气质量的主要污

染源，狠抓扬尘、尾气、烟气、臭气异味治理，其中工业废气
治理、柴油货车淘汰、“散乱污”整治等工作均大幅超额完成
上级任务，进展全省前列；其中，在工业废气治理方面，全面
完成生物质成型燃料锅炉清洁改造，基本消除“冒黑烟”现
象；在尾气治理方面，率先开展高污染排放车辆淘汰改造和
非道路移动机械整治，全年淘汰老旧车3690辆、国III营运
柴油车1403辆、改造国IV柴油车961辆，两年任务一年完
成；划定非道路移动机械低排区，开展非道路移动机械编码
登记上牌。完成大气治理数字化转型省级试点建设，建成全
市域覆盖的大气监测感知网络、全时响应的可视化数据集
成分析平台和全程协同的处置中心，实现问题发现、交派、
处置、反馈的闭环管理，主要做法获高兴夫、彭佳学两位副
省长批示肯定；“义乌市打造大气治理数字化转型县域样
板”获评金华市政府数字化转型十大优秀案例。二是全力打
好“碧水提升战”。深化“双九”源头治理，全域建成“污水零
直排区”，全省治水工作现场会在义召开。创新治水考核机
制，出台《义乌市纳管污水浓度考核暂行办法》等水质长效
管理机制，实施“纳管污水浓度”与“小流域断面水质”同步
考核，强化属地镇街治水主体责任，推动源头雨污分流、雨
污管网修复等工作，完成61个末端截流点整治。推动治水
基础设施建设，双江湖净水厂、高新区武德工业水厂、佛堂
二期、赤岸二期等4座污水厂新扩建工程全部动工建设，5
座污水厂出水稳定达到清洁排放标准。三是扎实打好“净土
清废攻坚战”。全面落实“土十条”，开展重点行业企业用地
土壤环境污染状况详查和疑似污染地块安全利用。按照国
际一流标准，推动日处理能力30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提标
改造项目建成运营，生活垃圾实现“零填埋”。在全省率先开
展“无废城市”创建，污泥干化焚烧等项目陆续建成投用，污
泥处置能力达到750吨/天，基本实现“污泥不出县”目标；
狠抓工业垃圾分类减量与规范化处置，推进镇街工业垃圾
分拣中心建设，苏溪、后宅、北苑、佛堂等4个镇街建成投
用，工业垃圾“五全制”管理先进做法获得袁家军省长批示
全省推广；新增4家废旧铅酸蓄电池收储转运点和1家小微
企业危废集中收集转运点。

（三）改革创新，全力助推优化营商环境。一是深化环评
审批制度改革。以国贸改革试验区获批为契机，开展全域

“区域环评+环境标准”改革，启动区域规划环评编制。在全
省率先实施小微企业园“1+X”环评审批改革，实行园区环
评一次办理，分级动态管控，切实降低小微企业成本。成功
争取危废经营许可证和辐射安全许可证审批权限下放，让
企业在家门口就能快办事、办成事。开展医疗机构辐射安全
许可和放射诊疗许可改革，实现“一次申请，两证同发”。二
是创新“信用+环境管理”。制定企业环境信用评价管理办
法，建立环境信用动态化评价模式，实行“4+X”评价标准，
健全企业环保信用修复渠道，拓宽环保信用征信范围，推动
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完成全市首批224家重点监管企业评
价。完善《义乌市环评机构量化考核办法》，推动驾照式“十
二分制”管理从环评机构向检测、工程等领域延伸实施，进
一步引导和规范环保服务市场。三是深化环境资源要素改
革。优化调整涉气指标排污权配置方式，破解企业难以获得
涉气排污权指标的困局，彻底解决历史遗留的砖瓦行业排
污权配置问题；制定亩产效益评价体系外的企业排污权评
价办法，规范评分规则；组织开展排污权交易，全年办理排
污权交易（含租赁）27笔，交易金额1567万元，及时为重大
产业项目和优质企业解决排污总量，助推经济高质量发展。

（四）管服并重，不断夯实监管与服务质效。一是重拳
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聚焦污染防治攻坚战的关键领
域，加大力度、加密频次，持续开展蓝天保卫、碧水提质、
废弃化学品等专项执法行动，全年检查企业（作坊）6500
余家次，立案查处各类环境违法案件 462 起，其中办理刑
事案件 3 起、行政拘留 5 起，查封扣押 41 起；依法关停“散
乱污”企业（作坊）370余家。全年共受理环境信访1757件，
同比下降 16%，信访件答复率、满意度 100%。二是规范化
执法水平大提升。完成环境监察执法机构改革，组建生态
环境综合行政执法队。生态环境执法全面融入“一网通
管”，以行政处罚事项与监管事项标准化表单为基础，通
过“浙政钉”掌上执法应用平台，全面开展“双随机、一公
开”监管并向跨部门延伸，全年开展“双随机”执法检查10
次，检查企业486家，检查情况及结果实时录入系统，实现
执法全程留痕。三是企业环保服务能力大提升。在全省率
先建立“企业环保服务日”制度，成立“环保服务专家团”，
分区域、分行业常态化开展指导帮扶，全年共走访企业
1500 余家次，组织培训印刷包装、汽修等 11 个行业企业
3600余家次，帮助指导企业解决160余个问题；“企业环保
服务日”制度被省生态环境厅列入进一步优化生态环境
监管服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十大举措，全省推广。顺
利完成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现场核查和数据填报，普
查数据审核通过率100%，普查质量全省前列。

（五）借势破难，从严抓好环保督察整改。一是推动首
轮环保督察整改销号。围绕督察整改任务清单、信访销号
清单，常态化开展督查督办，召开专题推进会3次，市主要
领导、分管领导带队现场督察5次，下发督办单4份，有力
推动难点问题整改销号；中央环保督察反馈的4个问题全
部完成销号，省级环保督察反馈的 19 个问题完成整改 11
个，剩余 8 个均为金华市面上共性问题，正在按时间节点
有序推进或立行立改、长期坚持。二是开展环境风险隐患
大整治。举一反三，开展4轮突出环境问题大排查大整治，
全面梳理 6 大类 32 个突出环境问题，以督考办督办单形
式下发至各镇街和相关部门，实行挂账销号管理，每月开
展调度，推进问题整改落实到位，严防问题反弹回潮。三
是全力做好第二轮中央环保督察迎检准备。强化督察热
点信访问题化解，对城西金哥集团、富发皮塑，佛堂诚俊
花边，北苑幸福社区等矛盾突出、调处难度大的疑难信访
件分类施策，通过减产能、优工艺、上设施等措施减少环
境风险；部门、镇街协同配合，扎实做好“达标扰民”企业
环境信访矛盾的化解。

（六）全域创建，高质量建设美丽义乌。一是加快推进浙
中生态廊道建设。全年谋划生态廊道项目36个，完成投资
147.23亿元，完成率141.2%；全面启动义乌江左右岸19.56
公里美丽城防建设，义乌江、南江27.01公里绿道闭合圈全
线贯通；大力推进绿道网建设，完成大陈江等6条县级以上
河道绿道建设58.73公里。二是开展星级和美乡村全域创
建。全面完成10条美丽乡村精品线基础设施建设。新增一
星样板村51个、三星村27个，有望获评省美丽乡村示范县。

“国企+精品线”乡村建设新模式成功入选第一批国家新型
城镇化综合试点经验。三是大力开展生态环保修复。成功入
选浙江省首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复试点建设，获得
省补资金8000万；制定《义乌市山水林田湖草生态保护修
复试点实施方案》，谋划建设8.4平方公里的幸福湖城市绿
肺等34个重点项目，概算总投资93.5亿元，目前27个项目
开工，其中完工6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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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量

其中：危险废物

粉煤灰

炉渣

污泥

其他废物

综合利用量

处置量

单位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万吨

数量

36.85

4.80

1.31

21.65

8.41

0.68

32.05

4.78


